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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宜蘭

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所為裁定（112年度易字第523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陳錦勝（下稱抗告人）所犯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非死

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

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原審審理中，就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

實為認罪之陳述，並與檢察官進行審判外之協商，原審法院

再依檢察官、抗告人雙方對於科刑範圍之合意，依協商程序

而為判決。而本件判決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

款、第2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之情形之一，亦無違

反同條第2項之規定，抗告人就本件協商判決提起上訴，並

未敘明有何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所列得為

上訴之法定要件，本件上訴不合法，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協商時與檢察官是達成有期徒刑6月

以下均可接受，然檢察官起訴後，經原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7月，而協商是要經過雙方均認為可以接受才是協商，不應

以檢察官或法官以自由心證認定抗告人有前科且犯後態度為

不知悔改作為判決基礎；抗告人為有正當收入之工作者，本

以為原審法院可以判處6月以下之有期徒刑，並易科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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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抗告人並非常態吸毒者，只不過是為了提神，抗告人目

前是因為酒後駕車案件遭法院判刑而入監執行，並非因為毒

品案件遭判刑，抗告人對法律一無所知，原審法院不應該判

處高於6月之有期徒刑；懇請准予抗告人上訴或改判處6月以

下可易科罰金之刑度，抗告人會認真工作繳納罰金，亦會在

家孝順祖母，請詳查給予公平判決之機會云云。

三、按依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1協商程序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

訴，但有同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法院協商訊問程序

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之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程序之聲

請）、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第4款

（被告所犯之罪非同法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

判決）、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

實）、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所定情

形之一，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

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不在此限；協

商判決之上訴，除協商程序編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刑事訴訟

法第3編（上訴）第1章（通則）及第2章（第二審）之規

定；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

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刑事訴訟法

第455條之10第1項、第455條之11第1項、第362條前段規定

自明。

四、經查：

　㈠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前以抗告人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提起公訴，經原審法

院以112年度易字第523號案件受理後，抗告人於民國113年6

月17日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時對於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

實均為認罪之表示（見原審卷第140頁、第144頁），且因抗

告人所犯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或本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檢察官遂當庭逕行請求為協商

程序，抗告人亦同意之，原審因而同意其等進行協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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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審卷第144至145頁），嗣達成：「被告所犯施用第二

級毒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7月。扣案物均沒收」之協商

合意（見原審卷第145頁），原審法官乃告知抗告人其認罪

之罪名及法定刑，並告知下列事項：「一、如適用協商程序

判決，被告喪失受法院依通常程序公開審判之權利、保持緘

默之權利、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二、協商判決除

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

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

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

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

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

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

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外，不得上

訴」等旨，且經原審法官確認抗告人之認罪協商係出於自由

意志，抗告人於閱覽記載上揭內容之筆錄後簽名確認，此均

有原審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45至146頁），足見法院

已踐行法定程序，並確認抗告人係出於自由意志而同意與檢

察官進行協商程序，已足以保障抗告人權益。是原審據此協

商合意結果認定犯罪事實（見原審法院宣示判決筆錄犯罪事

實要旨欄）及量刑，於法均無違誤。

　㈡抗告意旨雖稱未與檢察官達成6個月以上刑期的協商，法院

恣意判處不得易科罰金之7個月徒刑等語，惟檢察官於原審

審理時稱：「本件已與被告達成協商合意，被告所犯施用第

二級毒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7月」，抗告人及其辯護人

亦均稱：「協商內容同檢察官所述」（見原審卷第145

頁），是抗告人自已知悉其於本案之犯行構成累犯，而協商

刑度逾有期徒刑6月，依法不得易科罰金，所執抗告理由與

卷證不符，並不可採。

　㈢本案經核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

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或協商判決有違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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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2項規定而得提起上訴之情形，依前開說明，自屬不得

上訴。本案既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之情形，

抗告人於收受判決後，方反悔而執前詞提起上訴，當為法律

上不應准許，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原審法院因而裁定駁

回其上訴，並無不合。抗告人猶執前詞提起本件抗告，指摘

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曹馨方

                                      法　官  林彥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昀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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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所為裁定（112年度易字第52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陳錦勝（下稱抗告人）所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原審審理中，就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認罪之陳述，並與檢察官進行審判外之協商，原審法院再依檢察官、抗告人雙方對於科刑範圍之合意，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而本件判決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之情形之一，亦無違反同條第2項之規定，抗告人就本件協商判決提起上訴，並未敘明有何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所列得為上訴之法定要件，本件上訴不合法，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協商時與檢察官是達成有期徒刑6月以下均可接受，然檢察官起訴後，經原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月，而協商是要經過雙方均認為可以接受才是協商，不應以檢察官或法官以自由心證認定抗告人有前科且犯後態度為不知悔改作為判決基礎；抗告人為有正當收入之工作者，本以為原審法院可以判處6月以下之有期徒刑，並易科罰金，而且抗告人並非常態吸毒者，只不過是為了提神，抗告人目前是因為酒後駕車案件遭法院判刑而入監執行，並非因為毒品案件遭判刑，抗告人對法律一無所知，原審法院不應該判處高於6月之有期徒刑；懇請准予抗告人上訴或改判處6月以下可易科罰金之刑度，抗告人會認真工作繳納罰金，亦會在家孝順祖母，請詳查給予公平判決之機會云云。
三、按依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1協商程序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同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法院協商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之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程序之聲請）、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同法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所定情形之一，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不在此限；協商判決之上訴，除協商程序編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編（上訴）第1章（通則）及第2章（第二審）之規定；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第455條之11第1項、第362條前段規定自明。
四、經查：
　㈠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前以抗告人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提起公訴，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易字第523號案件受理後，抗告人於民國113年6月17日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時對於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均為認罪之表示（見原審卷第140頁、第144頁），且因抗告人所犯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本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檢察官遂當庭逕行請求為協商程序，抗告人亦同意之，原審因而同意其等進行協商程序（見原審卷第144至145頁），嗣達成：「被告所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7月。扣案物均沒收」之協商合意（見原審卷第145頁），原審法官乃告知抗告人其認罪之罪名及法定刑，並告知下列事項：「一、如適用協商程序判決，被告喪失受法院依通常程序公開審判之權利、保持緘默之權利、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二、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外，不得上訴」等旨，且經原審法官確認抗告人之認罪協商係出於自由意志，抗告人於閱覽記載上揭內容之筆錄後簽名確認，此均有原審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45至146頁），足見法院已踐行法定程序，並確認抗告人係出於自由意志而同意與檢察官進行協商程序，已足以保障抗告人權益。是原審據此協商合意結果認定犯罪事實（見原審法院宣示判決筆錄犯罪事實要旨欄）及量刑，於法均無違誤。
　㈡抗告意旨雖稱未與檢察官達成6個月以上刑期的協商，法院恣意判處不得易科罰金之7個月徒刑等語，惟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稱：「本件已與被告達成協商合意，被告所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7月」，抗告人及其辯護人亦均稱：「協商內容同檢察官所述」（見原審卷第145頁），是抗告人自已知悉其於本案之犯行構成累犯，而協商刑度逾有期徒刑6月，依法不得易科罰金，所執抗告理由與卷證不符，並不可採。
　㈢本案經核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或協商判決有違反同條第2項規定而得提起上訴之情形，依前開說明，自屬不得上訴。本案既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之情形，抗告人於收受判決後，方反悔而執前詞提起上訴，當為法律上不應准許，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原審法院因而裁定駁回其上訴，並無不合。抗告人猶執前詞提起本件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曹馨方
                                      法　官  林彥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昀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856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陳錦勝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宜蘭
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所為裁定（112年度易字第523號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陳錦勝（下稱抗告人）所犯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非死
    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
    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原審審理中，就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
    實為認罪之陳述，並與檢察官進行審判外之協商，原審法院
    再依檢察官、抗告人雙方對於科刑範圍之合意，依協商程序
    而為判決。而本件判決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
    款、第2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之情形之一，亦無違
    反同條第2項之規定，抗告人就本件協商判決提起上訴，並
    未敘明有何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所列得為
    上訴之法定要件，本件上訴不合法，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協商時與檢察官是達成有期徒刑6月
    以下均可接受，然檢察官起訴後，經原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7月，而協商是要經過雙方均認為可以接受才是協商，不應
    以檢察官或法官以自由心證認定抗告人有前科且犯後態度為
    不知悔改作為判決基礎；抗告人為有正當收入之工作者，本
    以為原審法院可以判處6月以下之有期徒刑，並易科罰金，
    而且抗告人並非常態吸毒者，只不過是為了提神，抗告人目
    前是因為酒後駕車案件遭法院判刑而入監執行，並非因為毒
    品案件遭判刑，抗告人對法律一無所知，原審法院不應該判
    處高於6月之有期徒刑；懇請准予抗告人上訴或改判處6月以
    下可易科罰金之刑度，抗告人會認真工作繳納罰金，亦會在
    家孝順祖母，請詳查給予公平判決之機會云云。
三、按依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1協商程序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
    訴，但有同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法院協商訊問程序
    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之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程序之聲請
    ）、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第4款（被
    告所犯之罪非同法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
    ）、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
    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所定情形之一
    ，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
    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不在此限；協商判決
    之上訴，除協商程序編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
    編（上訴）第1章（通則）及第2章（第二審）之規定；原審
    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
    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455條
    之10第1項、第455條之11第1項、第362條前段規定自明。
四、經查：
　㈠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前以抗告人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提起公訴，經原審法
    院以112年度易字第523號案件受理後，抗告人於民國113年6
    月17日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時對於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
    實均為認罪之表示（見原審卷第140頁、第144頁），且因抗
    告人所犯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或本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檢察官遂當庭逕行請求為協商
    程序，抗告人亦同意之，原審因而同意其等進行協商程序（
    見原審卷第144至145頁），嗣達成：「被告所犯施用第二級
    毒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7月。扣案物均沒收」之協商合
    意（見原審卷第145頁），原審法官乃告知抗告人其認罪之
    罪名及法定刑，並告知下列事項：「一、如適用協商程序判
    決，被告喪失受法院依通常程序公開審判之權利、保持緘默
    之權利、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二、協商判決除有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被
    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商
    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
    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
    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
    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
    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外，不得上訴」等
    旨，且經原審法官確認抗告人之認罪協商係出於自由意志，
    抗告人於閱覽記載上揭內容之筆錄後簽名確認，此均有原審
    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45至146頁），足見法院已踐行
    法定程序，並確認抗告人係出於自由意志而同意與檢察官進
    行協商程序，已足以保障抗告人權益。是原審據此協商合意
    結果認定犯罪事實（見原審法院宣示判決筆錄犯罪事實要旨
    欄）及量刑，於法均無違誤。
　㈡抗告意旨雖稱未與檢察官達成6個月以上刑期的協商，法院恣
    意判處不得易科罰金之7個月徒刑等語，惟檢察官於原審審
    理時稱：「本件已與被告達成協商合意，被告所犯施用第二
    級毒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7月」，抗告人及其辯護人亦
    均稱：「協商內容同檢察官所述」（見原審卷第145頁），
    是抗告人自已知悉其於本案之犯行構成累犯，而協商刑度逾
    有期徒刑6月，依法不得易科罰金，所執抗告理由與卷證不
    符，並不可採。
　㈢本案經核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
    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或協商判決有違反同條
    第2項規定而得提起上訴之情形，依前開說明，自屬不得上
    訴。本案既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之情形，抗
    告人於收受判決後，方反悔而執前詞提起上訴，當為法律上
    不應准許，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原審法院因而裁定駁回
    其上訴，並無不合。抗告人猶執前詞提起本件抗告，指摘原
    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曹馨方
                                      法　官  林彥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昀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856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陳錦勝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所為裁定（112年度易字第52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陳錦勝（下稱抗告人）所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原審審理中，就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認罪之陳述，並與檢察官進行審判外之協商，原審法院再依檢察官、抗告人雙方對於科刑範圍之合意，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而本件判決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之情形之一，亦無違反同條第2項之規定，抗告人就本件協商判決提起上訴，並未敘明有何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所列得為上訴之法定要件，本件上訴不合法，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協商時與檢察官是達成有期徒刑6月以下均可接受，然檢察官起訴後，經原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月，而協商是要經過雙方均認為可以接受才是協商，不應以檢察官或法官以自由心證認定抗告人有前科且犯後態度為不知悔改作為判決基礎；抗告人為有正當收入之工作者，本以為原審法院可以判處6月以下之有期徒刑，並易科罰金，而且抗告人並非常態吸毒者，只不過是為了提神，抗告人目前是因為酒後駕車案件遭法院判刑而入監執行，並非因為毒品案件遭判刑，抗告人對法律一無所知，原審法院不應該判處高於6月之有期徒刑；懇請准予抗告人上訴或改判處6月以下可易科罰金之刑度，抗告人會認真工作繳納罰金，亦會在家孝順祖母，請詳查給予公平判決之機會云云。
三、按依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1協商程序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同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法院協商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之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程序之聲請）、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同法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所定情形之一，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不在此限；協商判決之上訴，除協商程序編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編（上訴）第1章（通則）及第2章（第二審）之規定；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第455條之11第1項、第362條前段規定自明。
四、經查：
　㈠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前以抗告人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提起公訴，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易字第523號案件受理後，抗告人於民國113年6月17日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時對於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均為認罪之表示（見原審卷第140頁、第144頁），且因抗告人所犯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本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檢察官遂當庭逕行請求為協商程序，抗告人亦同意之，原審因而同意其等進行協商程序（見原審卷第144至145頁），嗣達成：「被告所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7月。扣案物均沒收」之協商合意（見原審卷第145頁），原審法官乃告知抗告人其認罪之罪名及法定刑，並告知下列事項：「一、如適用協商程序判決，被告喪失受法院依通常程序公開審判之權利、保持緘默之權利、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二、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外，不得上訴」等旨，且經原審法官確認抗告人之認罪協商係出於自由意志，抗告人於閱覽記載上揭內容之筆錄後簽名確認，此均有原審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45至146頁），足見法院已踐行法定程序，並確認抗告人係出於自由意志而同意與檢察官進行協商程序，已足以保障抗告人權益。是原審據此協商合意結果認定犯罪事實（見原審法院宣示判決筆錄犯罪事實要旨欄）及量刑，於法均無違誤。
　㈡抗告意旨雖稱未與檢察官達成6個月以上刑期的協商，法院恣意判處不得易科罰金之7個月徒刑等語，惟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稱：「本件已與被告達成協商合意，被告所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累犯，處有期徒刑7月」，抗告人及其辯護人亦均稱：「協商內容同檢察官所述」（見原審卷第145頁），是抗告人自已知悉其於本案之犯行構成累犯，而協商刑度逾有期徒刑6月，依法不得易科罰金，所執抗告理由與卷證不符，並不可採。
　㈢本案經核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或協商判決有違反同條第2項規定而得提起上訴之情形，依前開說明，自屬不得上訴。本案既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之情形，抗告人於收受判決後，方反悔而執前詞提起上訴，當為法律上不應准許，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原審法院因而裁定駁回其上訴，並無不合。抗告人猶執前詞提起本件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曹馨方
                                      法　官  林彥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昀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